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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法律解释是特定的人或组织对法律的解释。从广义上讲

，包括对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解释。狭义讲，宪法解释又不

同于法律解释，后者仅指法律或者兼指法律、法规的解释。

法律解释既是实施法律的一个前提，也是发展法律的一个方

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法律规范是抽象的、概括的

规定，是对一般人或事而不是对具体的、特定的人或事的规

定，将这种抽象的、有限的规定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往往会有

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统一法律解释； 其次，人们的认识水

平总是有差别的，对同一法律规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尤其是

法律规定中有很多专门的法律术语，而这些术语未必就是不

解自明的； 再次，法律解释是改正法律缺陷的一个重要手段

； 最后，通过法律解释就可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又能使法

律适应已发展的社会情况。 司法解释存在的必要性 我国的法

律解释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

解释体制，从有权解释机关不同，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

解释和行政解释。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包括以下四项原则性规

定：1、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

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

规定；2、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

法律、法令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

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或者决定；3、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

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4、凡属

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

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

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司法解释分

为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审判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

作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

的审判活动具有约束力；检察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

察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上所作解释，这种解释对下级

检察院具有普遍约束力。可见，司法解释主体为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活动极为频繁，不仅名称繁

多，内容广泛，而且绝大多数属于不针对具体个案的抽象解

释，各种名称大致有“意见”、“解释”、“解答”、“规

定”、“决定”、“办法”、“批复”、“答复”、“通知

”、“复函”、“函”、“纪要”等，从所涉及的部门法看

，主要是有关刑法、民法与诉讼法的解释，在内容上主要有

四类：1、就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主动作出的解释和

对请示来函作出的各种答复；2、对司法工作的有关操作规范

所作的规定；3、直接对法律条文规定所作的解释；4、直接

对某一法律所作的系统的全面的解释。 翻开厚厚的法律汇编

，司法解释则占去相当内容。《民法通则》有156条，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有64条；《行政诉讼法》有75条，最高法院解释意见有115条

；《民事诉讼法》270条，最高法院司法解释320条。这类解

释具有明显的立法性质，因而最引人注目也最遭人非议。司



法解释条文数量远远多于法条本身，就连中国选拔法律人才

较高级别的考试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其试题大多考的也是司

法解释如何规定。司法解释从我国法治现状而言，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１、立法体制不完善，立

法技术不高，为弥补立法缺陷而出台大量的司法解释。如《

民法通则》中关于涉外法律适用问题，其规定过于简洁。但

在最高法院的“若干意见”中对诸如《民法通则》第14条中

侵权行为地如何界定和第144条中不动产如何界定问题加以明

确，其贡献功不可没。 ２、执法过程中，法官、检察官具体

操作的需要。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适用法律

问题，必须由其最高机构对无法可依的问题自己作出规定，

对有法可依但不够具体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在我国现

阶段，由于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缺陷，使得其对法律的

理解各有不同，这也成为大量司法解释出台的重要因素。在

立法不完备、不清晰的情况下，及中国法官遴选制度不足，

法官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下，只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

解释来减小法官的个人影响，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３、

普法的需要。司法解释使许多抽象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

，在我国法制建设不完善，公民普遍法律意识较薄弱的情况

下，便于普通公民理解和适用法律。 司法解释面临的问题 司

法解释对法律本身的贡献不容忽视，在立法严重不足的年代

里，最高司法机关的大量文件直接弥补了立法空缺。在立法

活动全面恢复后，司法解释几乎成了立法的伴生物。大量的

司法解释的出台所带来的问题也值得人们思考，笔者对该问

题有以下看法： １、司法解释与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司

法解释的实践看，由于把司法解释权集中于最高司法机关，



就使司法解释难免带有抽象性质，从而使“具体应用”也不

可能不带有立法意味。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审判领域的抽象司

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越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

判机关，由它来集中行使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就使

得司法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活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

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案件事实来进行，因此解释

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性质。更进一步讲，由于立法本身

存在的空白和粗略，由于制定法的传统（不承认判例具有约

束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最高法院解释法律的既定方式

和状况便成了自然形成的结果，也不能否认许多解释具有明

显的“补充立法”性质，尤其是那些直接针对某一法律作出

的全面的系统的解释，就更是如此。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

就某一法律（如民法通则、继承法、行政诉讼法等）作出系

统全面的解释这种做法，人们甚至提出了“是否合法”的质

疑。这牵扯到西方国家法学家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法官

或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是否具有创造法律的权力，简单说，法

官或法院是否同时也是立法者。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

保持折中态度，莫衷一是。博登海默认为：“既然法官的主

要职责是裁定植根于昔日的纠纷，那么一般而言，我们就不

能把那种建立未来法律制度的正式任务分派给法官去承担。

大体上来讲，法官必须留在现行的社会结构框架之中，并凭

靠过去与当今历史向他提供的资料进行工作。他本人则不能

拆毁法律大厦或该大厦之实质性部分，也不能用新的法律去

替代原有的法律。” 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人民法院是国

家的审判机关。新颁布的《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机关并无创造法律的权力。不

可否认，有些司法解释已明显超越立法意图甚至违背立法精

神都未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如对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违法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

与公司、企业人员相互勾结进行贪污、侵占、挪用等行为构

成共同犯罪如何惩治的问题，有的司法解释机关竟作出“按

各自的身份定罪量刑”的司法解释。这显然与我国《刑法》

中关于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定相违背，客观上引起了司法工作

的混乱。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

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2项：“尚未独立生活

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仍应负

担必要的抚育费⋯⋯（2）尚在校就读的”。这项规定实际上

是与宪法第49条相抵触的，宪法第49条第三款规定：“父母

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即，父母没有抚养成年

子女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孩子到了成年

人阶段，但在大学读书，父母就要给付抚养费，这实际上是

改变了宪法第49条的规定，给父母增添了抚养教育成年子女

的义务。按这一解释，只要“尚在校就读的”就有权利要求

父母给付抚养费，照此逻辑推理，该成年人大学本科毕业后

又继续读硕士，父母是否也要给抚养费4呢？如果他硕士毕业

后又要读博士，其父母是否仍要给付抚养费呢？显然，父母

没有这样的抚养成年子女的宪法义务。这种司法解释对立法

的冲击是存在的，这是司法解释缺乏监督所造成的，缺乏相

应的规范和制度约束。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准立法性质

的司法解释”在中国法治现状下的作用。 我国立法侧重于对

既往实践的总结，对没有或缺少实际的事项，通常不进行立



法，或是有意对不够成熟或难以达成共识的事项不作规定，

留给实际部门先在实际中去摸索。这样，客观上为司法解释

的大量出台创造条件，而且主观上为司法解释制度的自行发

展留下巨大空间。立法可以因为各种原因暂缓出台或故意粗

线条，司法机关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指导或无具体尺度情况

下各行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必须根据实际

需要承担本来应该由立法机关完成的工作，对司法实践作出

各种指导性或具体规定，使无法可以的事项有“解释”可依

，使法有明文但不具体的事项有解释可循。例如1992年5月16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

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这种案件是指案件的主体

、客体和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在海上或港口作业的过程

中因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所引起的海事赔偿案件。

在我国迄今以前的法律中并无如何处理这类案件的直接规定

。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主要在我国立法还不完备条件下出

现的，而且这些规定也都符合我国宪法、法律与有关政策，

有利于社会秩序和法制建设。但这样的规定也不意味着最高

人民法院有权创造法律。当然，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

式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某种法律，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司法解

释与立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应该辨证地看待，不能将二者截然

分开，因为在法律不可能至善至美的情况下，在原有法律间

隙间进行的司法解释不可能不涉及立法问题。而实践当中，

这种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又对弥补法律空白起了很大的作

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尽管我们应当坚持认为，法律改

革的重大任务应当留待那些享有立法权的人或机构去完成，

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同时也给予司法机关的权利去领导社会道



德观，并给予其以权利在司法审判中开创一种同人们所可领

悟饿，最高层面的知识和最真实的洞见相一致的新正义观念

，那么我们的观点恐怕就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可能还是一种

庸俗的观点。” ２、司法解释中有权解释主体在实践中混乱

不清，司法解释工作无章可循。 有权进行司法解释的是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实践中，却有这样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而其内容又主要是刑事诉讼法在审判、检察工作中应该如

何应用的问题。其解释主体令人迷惑：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无权成为司法解释的主体，但又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进行司法解释，此种情况，对地方各级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

时，司法解释的名称繁多，格式不一，也严重影响了司法解

释的严肃性。 司法解释过多过滥，遇到具体案件时可依之“

法”太多，无从选择是一问题；但另一方面，司法解释不够

完善，许多问题未规定到，产生问题时无法可依。如《民法

通则》第９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对人死

后就无权利可言，其遗体的拥有权和处置权归属就不甚明了

。这也是实际案例中遇到的问题：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北京某

医院的医学博士为给其他病人移植角膜，在紧急情况下，不

得不擅自动用天平间一女尸的角膜，从而引发一场关于遗体

处置权和归属权纠纷的官司。又如《个人独资企业法》在千

呼万唤中终于颁布和实施，但实践中却曲高和寡，无具体实

施细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无法进行登记，百姓疑惑不解，



怨声载地，相关司法解释亟待出台。再如对于关联公司之间

债务承担问题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公司法也仅是对公司转投

资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违反此规定的情形却又没有相关的

罚则来约束。 ３、司法解释不透明化。 司法实践中，司法解

释大多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内部文件，对外不公开，广大公

民并不知晓，客观上形成了司法解释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

秘密武器”。如《民法通则》解释２３０条就一直未公布于

众。这种情况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制的原则。五点建议 

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司法解释要规

范，首先要从立法入手，完善立法。立法应具前瞻性，不可

急燃眉之急而粗制滥造。立法应尽量规范得更细、更具体，

避免人为地将立法机构的工作留给司法机关。 立法技术水平

低，有时虽经深思熟虑，但由于立法者整体素质的问题，使

得所立法律不能尽善尽美。如新刑法的制定，尽管其规定已

相当详尽，仍免不了在其出台后又作出大量司法解释，甚至

于在其实施两年之际，又要进行修改。将渎职罪扩大到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而这在原刑法中已有规定。从立法成

本上讲，法律本身规定不完善，使得各类“司法解释”纷至

沓来，而其出台又都要经过草案、制订、审议、颁布阶段，

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再加之各司法解释本身间的矛盾，

最后再由司法部门统一进行最终解释，其代价之大，在中国

这样一立法资本本就不丰裕的国度而言，其立法之昂贵就可

见一斑。 ２、司法解释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建立相应的监

督制度。 当前我国的法律解释工作存在种种问题，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法律解释工作无章可循，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

法解释，除了《决议》之外，无其他可供遵循的规范。虽然



《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作了一些规定，但还是不够具体，过

于笼统和概括。建议将司法解释的原则、提出程序、规则、

形式、效力、主体权限划分、监督、分歧的解决以及解释机

构的组成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司法解释工作做到有

法可依，这对于改变目前司法解释工作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的状况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司法解释的越权现象及司法

解释出现分歧的现象在所难免，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司法

解释工作的监督，应根据司法解释的原则、程序等规定，监

督和制约司法解释活动。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应将自己所作

的司法解释按规定报请立法机关备案，以使立法机关对司法

解释是否正确、合法进行审查，对违反法律、法令以及与立

法解释相矛盾的司法解释，立法机关有权撤销或宣布无效。

立法机关有权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其报告

或向这些机关质询有关重要法律解释的情况。这样的监督不

仅体现了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方面的职责，而且也有助于权

力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工作的改进。对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

解释有矛盾时，任何一方均应报请立法机关解释或决定。立

法机关在审查中发现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加强监督和制约，

发现超越职权进行解释或解释错误时，应予以纠正或撤销，

防止违法解释现象的出现。 ３、司法解释不透明的现状希望

能够改善，公开发表解释的数量应增多，质量应提高，统一

使用解释名称，定期出版权威的司法解释，以法律解释作为

法律教学和研究的重要资料。 ４、严格遵循由专门机关进行

司法解释，其他部门不得以各种形式制定司法解释或者与司

法机关联合发布所谓的解释。 ５、加强我国司法、执法人员

素质，在运用司法解释时，应紧扣法条，结合法理宗旨去理



解，不能仅针对片面之词语，还应探究其法律宗旨及法哲学

价值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